
北京海兰信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本次交易符合《创业板上市公司持续监管办法（试行）》

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重

大资产重组审核规则》第八条规定的说明 

 

北京海兰信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上市公司”）拟

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购买海南省信息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申信

（海南）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珠海市创信海洋科技服务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浙江海兰信海洋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海南寰宇共创科技服务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清控银杏光谷创业投资基金（武汉）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等海

南海兰寰宇海洋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兰寰宇”或“标的公司”）全

体 17 名股东（以下简称“交易对方”）合计持有的海兰寰宇 100%股权（以下

简称“标的资产”），同时拟向不超过 35 名特定投资者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

（以下简称“本次交易”或“本次重组”）。 

公司董事会对本次交易是否符合《创业板上市公司持续监管办法（试行）》

（以下简称《持续监管办法》）第十八条和第二十一条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审核规则》（以下简称《重组审核规则》）第八条的规定进

行了审慎分析，认为： 

1、本次交易符合《持续监管办法》第十八条和《重组审核规则》第八条

的规定 

根据《持续监管办法》第十八条规定，“上市公司实施重大资产重组或者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标的资产所属行业应当符合创业板定位，或者与上市公司

处于同行业或上下游”，《重组审核规则》第八条规定，“创业板上市公司实施重

大资产重组的，拟购买资产所属行业应当符合创业板定位，或者与上市公司处

于同行业或者上下游”。 

标的公司主营业务聚焦为涉海军地客户提供对海监测雷达产品、雷达组网



综合监测系统及雷达监测信息服务。标的公司自主研发了海岸小目标监视雷达、

港口小目标监视雷达、卡口视觉监视雷达等产品，技术性能行业领先，尤其是

海岸小目标监视雷达，可全天候全自动探测包括浮球、舢板、快艇等弱小目标

在内的各类近海海上目标，技术性能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7），标的公司归属于“I65 软件

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综上，标的公司所在行业处于国家产业政策支持、鼓励范围内，且不属于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企业发行上市申报及推荐暂行规定》中原则上不支持

申报上市的行业。同时，标的公司具备完善系统的核心技术体系和研发生产体

系，科技成果转化能力良好，具备稳定的商业模式，行业地位突出且市场认可

度高，未来成长性良好，属于能够依靠创新、创造、创意促进企业摆脱传统经

济增长方式和生产力发展路径，促进科技成果高水平应用、生产要素创新性配

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新动能发展壮大的成长型创新创业企业，符合创业板

定位。本次交易符合《持续监管办法》第十八条和《重组审核规则》第八条的

规定。 

2、本次交易符合《持续监管办法》第二十一条的规定 

根据《持续监管办法》规定，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股份的

价格不得低于市场参考价的百分之八十。市场参考价为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

日、60 个交易日或者 120 个交易日的公司股票交易均价之一。定价基准日前若

干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若干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额/

定价基准日前若干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量。 

经确定，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选择本次交易首次董事会决议

公告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作为市场参考价，最终确定为 6.74 元/股，

发行价格不低于市场参考价的 80%，符合《持续监管办法》第二十一条规定。 

特此说明。 

（以下无正文） 

 

 



（此页无正文，为《北京海兰信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本次交

易符合<创业板上市公司持续监管办法（试行）>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以及<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审核规则>第八条规定的说明》之

签章页） 

 

 

 

北京海兰信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 年 2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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